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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交通部水运司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港口收

费规则（外贸部分）》有关条文的说明和解释，涉及的内容有：

总则，引航、移泊和系解缆费，拖轮费，停泊费，开、关舱费，货

物港务费，装卸费，工时、其它费以及附则。

本书可供船运管理部门、外贸管理部门、船运公司、船舶

代理公司、外贸公司、货运代理公司以及港务管理局（公司）的

管理人员阅读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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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交通部港口收费规则

（外贸部分）解释》的通知

交水发〔!"""〕!"#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交通厅（局、委、办），部直属及双

重领导的港航单位，长江、珠江、黑龙江航务管理局，中

国外轮代理总公司，中国船务代理公司：

为更好地贯彻实施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港口

收费规则（外贸部分）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令

!""$第%号）的各项规定，现发布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
通部港口收费规则（外贸部分）解释》（以下简称《解

释》，详见附件），自文到之日起实行。在此之前的有关

解释与本《解释》相抵触的，以本《解释》为准。

附件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港口收费规则（外

贸部分）解释》

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

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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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

港口收费规则（外贸部分）解释

总 则

!"第三条规定的船方或代理人向港口提供的“资
料”是指：记载船舶性质（指船舶属于外轮、租轮、国轮

或中外合营船舶）、吨位、付费对象（主要是指货物的装

卸费、港机费用［指舱底交货的货物，由船方负担的港

机费用］、起货机工力费等的付费对象）、舱单、货物积

（装）载图、船舶抵达锚地时间、起运港、目的港、来港、

去港等内容的文件。

需要提出申请的付费项目有：捆拆、加固、铺舱、隔

票、翻舱、开（关）舱、租用港口船舶（机械、设备）、扫舱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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洗舱、拆（搭）防动板、特殊平舱、处理污水、集装箱特殊

清洗、杂项作业。

必须由船方签证的项目有：引航、移泊、使用拖轮

（包括协助船舶靠离码头、调头及航行中的护航）、引航

员滞留、引航员待时、引航员交通（长江引航）、停泊（指

与装卸作业无关的船方责任造成的停泊）、船上困难作

业、分票、开（关）舱、装卸技术指导、供水、倒垃圾、工人

待时。

!"第四条第（一）项第一款明确，具有装载和拖带
等二种或二种以上用途的船舶在港口发生的船舶费

用，其计费单位按本次实际用途确定。停泊费按船舶

净吨计征。

第（一）项第二款规定的船舶“载重吨”，包括货舱

载重吨和乘客定额。乘客定额以#人折合$计费吨计
算。

第（六）项规定的“每一提单或装货单每项费用的

尾数以$%&&元计算，不足$%&&元的进整”是指港口费
每张计费单每项费用的尾数以$%&&元计算，不足$%
&&元的进整。
第（七）项的规定是指，货方或船方应准确提供笨

重、危险、轻泡、超长货物包括远、近洋航线等明细资

料，否则港口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港口收费规则

（外贸部分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收费规则》）所规定的相应费

’



率的最高标准计收费用。

!"第六条“对溢收和短收的各种费用，应在结算
后#$%天内提出退补要求”的规定中，“结算”以港口开
单日期为准。

船舶离港#%日内，港方应将有关结算单证交付船
方或其代理人。

&"为有利费用结算，对进出港口的船舶计收船舶
费用和货物装卸费的规定划分如下：

（#）重载进港重载出港（包括承运外贸进出口到港
未卸经换单后原船又运往其它港口的货物的船舶费

用）或空载进港空载出港及空载进港重载出港或重载

进港空载出港的船舶，进出港口的船舶费用和货物装

卸费分别按本航次实际航行航线的规定计收，但悬挂

非五星红旗的船舶均按航行国际航线的规定计收。

即：一艘悬挂五星红旗的船舶重载从欧洲到广州

港卸部分货，再到上海港卸空后空载去天津港装去日

本港口的列名外货物，再到大连港加装去日本港口的

列名外货物，其进出广州港的船舶费用和卸货费按航

行国际航线的规定计收；进上海港的船舶费用和卸货

费按航行国际航线的规定计收（其中停泊费给予!%’
的优惠）；出上海港、进天津港的船舶费用按航行国内

航线的规定计收；天津港的装货费和出天津港的船舶

费用按航行国际航线的规定计收，并分别加收(%’的
&



近洋航线附加费；进出大连港的船舶费用和装货费按

航行国际航线的规定计收（其中停泊费给予!"#的优
惠），并分别加收$"#的近洋航线附加费。如上述船
舶不是悬挂五星红旗的船舶，其出上海港、进天津港的

船舶费用也按航行国际航线的规定计收。

（$）航行国际航线出口一程、进口二程的沿海支线
船舶，在起运港（出口）或到达港（进口）发生的船舶费

用和货物装卸费按航行国际航线的规定计收；航行国

际航线出口一程、进口二程的长江支线船舶，在起运港

（出口）或到达港（进口）发生的船舶费用和货物装卸费

按航行国内航线的规定计收。

（!）沿海内支线集装箱船舶在港口发生的船舶费
用按航行国际航线规定费率的%"#计收；长江内支线
集装箱船舶在港口发生的船舶费用按航行国内航线的

规定计收。

（&）承运海洋原油、液化石油气（外贸进出口原油、
液化石油气除外）的船舶在港口发生的船舶费用按航

行国际航线规定费率的%"#计收。

%’第七条第二款中的“基本费率”是指《收费规
则》各费率表中所定费率，包括超长加成、锚地或港区

外海域减加载加成、近洋航线加成及优惠等加减成费

率。

一个非基本港的引航距离为$%海里，其非基本港
%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引航附加费为!"#!元／净吨，引领超出引水锚地以远

$海里的航行近洋航线船舶的引航基本费率为：
（!"%!（引航费率）&!"!!%（超程引航费率）’(%&

!"%!’)!*（超远加成）&!"#!（非基本港引航附加费
率）’(#!*（近洋航线加成）+("((元／净吨
第七条规定的夜班和节假日附加费的计算方法：

（(）夜班和节假日附加费，应在《收费规则》所定基
本费率的基础上附加计算，即：

夜班附加费+基本费率’%!*
节假日附加费+基本费率’%!*
节假日的夜班附加费+基本费率’(!!*
按上述方法，(!月(日夜班使用港方机械装运到

新加坡的()米长的列名外货物，其装船费率应为：

#%",!’(%!*（超长加成）’(#!*（近洋航线加
成）+-,"!$（基本费率）；

-,"!$（基本费率）&-,"!$’(!!*（节假日的夜班
附加费）+.#"(,元／吨；
即连乘关系：#%",!’(%!*（超长加成）’(#!*

（近洋航线加成）’#!!*（节假日的夜班附加费加成）

+.#"(,元／吨。
一艘船舶由青岛开往新加坡，中途挂靠上海港，其

在上海港的锚地停泊费费率为：

!"!%’/!*（中途挂靠减成）’(#!*（近洋航线加
,



成）!"#"$%元／净吨日
（%）在节假日或夜班进行《收费规则》第七条所列
各项作业以小时为计费单位的作业项目，分别按实际

作业的时间计收节假日或夜班附加费；以次为计费单

位的作业项目，节假日、夜班的作业时间占全部作业时

间一半以上（包括一半）或节假日、夜班的作业时间占

全部作业时间小于一半，但节假日、夜班的作业时间大

于等于半小时的作业，节假日或夜班附加费按&"’计
收，节假日的夜班附加费按(""’计收。
按上述方法，某港夜班是%%时至次日凌晨)时，

节假日是"时至%$时，如开始使用拖轮的时间是星期
五的%(时，结束的时间是星期六的凌晨%时，其租用
拖轮的节假日附加费的计算，应从星期六的凌晨"时
开始至凌晨%时结束；夜班附加费的计算，应从星期五
的%%时开始至星期六的凌晨%时结束。
某港夜班是%%时至次日凌晨)时，节假日是"时

至%$时，如开始引航的时间是星期五的%(时$"分，
引航结束的时间是星期五的%%时(&分，则不计收夜
班附加费；引航结束的时间是星期五的%%时%&分，按

&"’计收夜班附加费；引航结束的时间是星期六的凌
晨"时%&分，按&"’计收夜班附加费，不计收节假日
附加费；引航结束的时间是星期六的凌晨"时*&分，
按(""’计收节假日的夜班附加费。如开始引航的时

+



间是星期五的!"时#$分，引航结束的时间是星期六
的凌晨$时%&分，按&$’计收夜班附加费，不计收节
假日的夜班附加费；引航结束的时间是星期六的凌晨

$时!&分，按%$$’计收节假日的夜班附加费。
（"）既是节日又是星期六、星期日进行的作业，按
顺延办法计收节假日附加费。

据此，&月%日是星期六，因&月%日为国家法定
节日，故将其星期六的假日顺延到&月"日，即在&月

%日、!日、"日进行《收费规则》第七条所列的各项作
业，均计收节假日附加费。

（#）夜班时间是在晚!%时至次日早(时的时段
内，任意确定连续的(小时。

引航、移泊和系解缆费

%)第二章所称“引航”是指船舶进出港口的引领。
船舶在港区内的引领均为移泊。引航锚地与装卸锚地

为同一锚地的港口，船舶最初的进港及最后的出港为

引航，其它引领均为移泊，但船舶进港后再由引水员引

领进出港口进行校对罗经、试车等应视作引航，计收引

航费。

!)沿海港口进港船舶因船方原因取消引航计划
引航员已上船的，无论是否节假日或夜班，按$*!&元／
(



净吨（马力）计收引航费，但最高收费额为!"""元。

#$按第九条规定航行国际航线的船舶进出长江，
分两段引领：上海港引航锚地至长江口由上海港引航

员引领，长江口以内由长江引航员引领。

第九条第（四）项规定的非基本港引航附加费由各

港务管理部门自行公布，报交通部备案。其费率可在

规定幅度内定期调整，但调整间隔时间不得小于一年。

%$按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的规定，使用港方拖轮
拖带无动力船舶由引航员引领或移泊，除按实际使用

港口拖轮的马力和被拖船舶的净吨相加计收引航费或

移泊费外，另按出租费率计收拖轮使用费。

&$按第十六条的规定，进出港口船舶在引航过程
中因故临时停泊港口水域，引航员不下船的，只计收引

航费和引航员滞留费，不得另计收移泊费。

滞留费按引航员人数计收，但每次以#人为限，超
过的人数或实习引航员不计。

’$按第十九条的规定，船舶在同一泊位因装卸货
物或其它原因需要作前后移动时，如无引航员登轮，不

计收移泊费，只计收解系缆费。

拖 轮 费

第十八条规定中：

(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!"拖轮开始作业时间以船方申请靠离码头、浮筒
的计划作业时间为准；由于拖轮晚到按两船接触实际

发生作业时间计收费用；船方要求提前作业或因等潮、

气候影响（包括不能夜航）造成推迟作业时，按实际发

生作业时间计收费用，并在拖轮申请作业单上注明时

间确认。

#"拖轮使用时间的计算：
（!）拖轮使用时间为实际作业时间加辅助作业时
间，实际作业时间和辅助作业时间应连续计算，即将两

者相加计算总的拖轮使用时间后再按规定进整。

（#）计算拖轮使用时间时，应将辅助作业时间按前
后各一半分别加在实际作业时间前后。

$"用拖轮接送引航员，不得向船方计收拖轮使用
费。

停 泊 费

!"第二十条、第二十一条、第二十三条规定中，停
靠在港口码头、浮筒、锚地的下列船舶按如下办法征收

停泊费：

（!）装卸前排泄压舱水的油轮，按正常班期等装下
一航次旅客的客轮、客货班轮及卸货完毕%小时后为
装本港出口货物进行扫舱、洗舱的船舶，因避难来港的

&!



船舶（包括避难的国际旅游船舶），按《收费规则》表!
编号"（#）的标准征收停泊费。
（!）装卸货物，上、下旅客完毕$小时后等装、加装
船用燃物料的船舶，按《收费规则》表!编号"（%）的标
准征收停泊费。

（&）装卸货物，上、下旅客完毕$小时后以及专程
到港口加油加水完毕后因等潮、气候影响（包括不能夜

航）继续留泊的船舶，因港方原因拖延至卸货完毕$小
时后进行扫舱、洗舱的船舶，免征停泊费。

（$）进口航行国际航线（近洋航线）、出口航行国内
航线（远洋航线）或进口航行国内航线（远洋航线）、出

口航行国际航线（近洋航线）的重载船舶，在!$小时内
以两种不同航线的船舶停靠港口，其停泊费按航行国

际航线（近洋航线）的规定计收；卸船完毕继续停泊至

下一航次装船前的停泊费，按出口航线计收。

（"）空载进港空载出港或空载进港重载出港的船
舶停靠港口，其停泊费按出口航线计收。

（’）船舶抵港至离港每!$小时内交叉发生码头、
浮筒、锚地停泊的，按《收费规则》表!编号"（#）的标
准征收停泊费。如每!$小时内交叉发生的停泊费是
由二个或二个以上的港务管理部门或码头、浮筒的所

属部门分别征收的，除上海港对停泊长江口锚地并进

出长江的船舶按《收费规则》表!编号"（(）的标准征
))



收停泊费外，其它各部门则依照各自的征收标准按比

例分摊停泊费。

即：一艘船舶!时停泊长江口锚地，"#时停泊长
江某港锚地，"$时靠港口公共码头卸货，#%时停港口
浮筒等待装货，#&时靠货主码头装货至次日&时完毕
开船。该船停泊费按下列费率征收：长江口锚地停泊

费率为%’%(元／净吨；长江某港锚地停泊费率为"／")
*%’#%+%’%#元／净吨；公共码头停泊费率为&／")*
%’#%+%’%$元／净吨；浮筒停泊费率为&／")*%’#%+
%’%$元／净吨；货主码头停泊费率为&／")*%’#%+
%’%$元／净吨。
（,）计收码头、浮筒、锚地停泊费的起始时间应按
船舶抵达码头、浮筒、锚地停泊之时起分别计算；船舶

在港口停靠码头、浮筒、锚地的时间，应按实际连续计

算。

（!）船舶在同一天内发生《收费规则》表#编号(
（-）和（.）所规定的停泊费，应按日和小时费率分别计
收。

#/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，对按《收费规则》表#编号

(（.）的标准征收停泊费的，由于费率较高，应按船舶
实际停靠港口码头的小时数计收。

)/第二十六条规定中，船舶在同一航次内，多次
挂靠我国港口，必须有货物装或卸时，停泊费才能给予

#"



!"#的优惠。

$%第六十二条规定中，明确中国船舶燃料供应公
司、中国外轮供应公司等港作船舶，视同公务船舶免征

停泊费。

开、关 舱 费

&%第二十七条规定中，有自动开关舱设备的船
舶，如船方只负责上层舱盖的开关舱作业，而由港口工

人拆、装、移动大梁或开关中下层舱板，应视同由港口

工人开关舱，按规定和实际作业舱口数，计收开、关舱

费。

’%第二十八条规定中，设在大舱内小舱口的开关
舱，如大舱口的开关舱或拆装、移动大梁作业由港口工

人进行的，则不另计收小舱口的开、关舱费；如大舱口

由船方自行开关，小舱口由港口工人开关，应视同大舱

口由港口工人开关，计收开、关舱费。

!%第二十九条规定中，全集装箱船没有专用索具
或专用索具不能使用的，按《收费规则》表’编号(（)、

*）的规定计收开、关舱费。

货物港务费

&%第三十条规定中：
!&



（!）集装箱拼箱货物，按货物的实际计费吨分摊货
物港务费。

（"）外贸进口货物和集装箱因故卸在中途港，提单
经海关加盖“海关监管”图章后，继续经水运运往原到

达港或其它中国港口时，中途港和原到达港或二程到

达港分别按《收费规则》征收货物港务费。

外贸进口货物和集装箱因故卸在中途港，提单经

海关加盖“海关放行”图章后，继续经水运运往原到达

港或其它中国港口时，中途港除按外贸进口货物计收

进口货物港务费外，另按内贸出口货物计征出口货物

港务费，原到达港或二程到达港按内贸进口货物计收

进口货物港务费。

（#）外贸进口货物和集装箱已经运抵原到达港并
卸船，提单经海关加盖“海关监管”图章后，继续经水运

运往其它中国港口时，原到达港和二程到达港分别按

《收费规则》征收货物港务费。

（$）外贸进口或出口货物和集装箱到港未卸，经换
单后原船又运往其它港口，换单港免征进、出口货物港

务费，到达港或起运港按外贸进口或出口货物计收进

口或出口货物港务费。

"%第三十二条规定中：
“使馆物品”是指进出我国港口的我国驻外国使

馆、领事馆和外国驻我国使馆、领事馆的物品，不包括

$!



其它外事机构的物品。收、发货人其中有一方为“使

馆”者，其货物均属“使馆物品”。

“赠送礼品”是指进出我国港口的我国同其它国家

政府机关（国家权力机关、国家行政机关、国家司法机

关）和党政领导以及社会团体相互赠送的礼品、纪念品

等，并有证明者。

!"《收费规则》表!编号#中的“石料”是指“碎石
（包括块石）”。加工成形的石料不包括在内。

装 卸 费

#"第三十三条规定中：
（#）《收费规则》表$中列有具体品名或笼统名称，
同时又属“一级危险货物”或“二级危险货物”的货物，

一律按“一级危险货物”或“二级危险货物”费率计收装

卸费。

（%）单件重量超过&吨的压力罐、啤酒罐（桶）等大
型空容器，按“笨重货物”中“设备”的费率，以自重加两

倍计收装卸费。

（!）组成车辆每辆超过&吨，仍按“组成车辆”费率
计收装卸费。

（$）单件重量超过&吨的木材，按“笨重货物”中
“其它”的费率计收装卸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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